
太原市落实“四水四定”行动方案

为严格落实“以水定城、以水定地、以水定人、以水定产”要

求ꎬ坚持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ꎬ全面做好治水

兴水节水工作ꎬ根据«山西省严格落实“四水四定”实施方案» (晋

发〔２０２５〕２０ 号)ꎬ结合我市实际ꎬ制定本方案ꎮ

一、总体目标

２０２６ 年ꎬ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得到有效落实ꎬ水资源管控体

系基本建立ꎬ用水总量与强度管控更加严格ꎬ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

水平持续提升ꎮ 到 ２０２７ 年ꎬ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９.９４ 亿立方米以

内ꎬ其中地下水用水量控制在 １.５ 亿立方米以内ꎻ全市用水效率进

一步提高ꎬ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 ２０２５ 年下降 ３％ꎬ万元工业

增加值用水量较 ２０２５ 年下降 ２％ꎻ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ꎬ地下水

超采治理取得明显成效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１０􀆰 ４７

亿立方米以内ꎬ其中地下水用水量控制在 １.５ 亿立方米以内ꎻ水资

源刚性约束制度深入落实ꎬ水资源开发利用基本控制在承载能力

范围内ꎬ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ꎬ河湖生态环境显著改

善ꎬ太原市各县(市、区)退出地下水超载行列ꎬ晋祠泉稳定复流ꎬ

力争兰村泉实现初步出流ꎮ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ꎬ严控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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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ꎬ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ꎮ

２０２５ 年ꎬ全市用水总量为 ７.５３ 亿立方米ꎻ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

用水量为 １４ 立方米ꎬ比 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２７􀆰 ８５％ꎬ达到全省第一ꎬ进入

全国先进行列ꎮ 严守水资源安全底线ꎬ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ꎬ

全市进一步围绕水资源精细化管控核心ꎬ通过严格用水总量指标

分级管控、强化规划水资源论证刚性约束、动态监管取用水许可与

信用惩戒、完善重点领域监控计量设施、优化多水源多用途配置ꎬ

明确水资源用途管制及分水源、分行业配额ꎬ进一步提升全市水资

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ꎮ

１.严格用水总量管理ꎮ 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ꎬ坚持

用水总量指标控制ꎬ通过年度用水计划下达ꎬ区分地表水、地下水、

非常规水源明确用水指标ꎬ优先开发利用地表水、合理开采浅层地

下水、严格控制开采岩溶地下水、鼓励使用再生水ꎬ合理分配用水

指标ꎮ

２.严格规划水资源论证ꎮ 工业、农业、畜牧业、林草业、交通运

输、旅游、自然资源开发等专项规划和开发区、新区规划等ꎬ涉及水

资源开发利用的ꎬ进行规划水资源论证ꎻ重点用水项目在水资源论

证环节进行再生水利用论证ꎮ 未经论证或经论证不符合水资源强

制性约束控制指标的ꎬ规划审批机关不得批准该规划ꎮ

３.强化取用水监管ꎮ 对取水许可实施动态管理ꎬ强化建设项

目水资源论证管理ꎬ各级审批部门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

制指标的地区ꎬ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ꎻ在水资源超载地区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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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生活用水等民生保障用水外ꎬ暂停审批地下水超采区范围内超

采类型地下水新增取水许可ꎮ 严厉打击违法取水行为ꎬ全面实施

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ꎬ将取用水领域违规取水等行为列入信用记

录ꎮ 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ꎬ依法追究生态

环境损害赔偿责任ꎮ

４.加强水资源监控计量ꎮ 加强取用水计量设施监管ꎬ组织全

市地表水年许可水量 ５０ 万立方米以上、地下水年许可水量 ５ 万立

方米以上的非农取水单位、各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完善取用水在

线监测计量ꎮ 结合大中型灌区建设与节水配套改造、小型农田水

利设施建设ꎬ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施ꎬ提高农业灌溉用水定额管理

和科学计量水平ꎮ

５.加强取用水用途管制ꎮ 统筹协调生活、生态和生产用水ꎬ合

理配置黄河水、滹沱河水、汾河流域本地地表水、地下水和非常规

水ꎮ 优质水源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ꎮ 工业生产优先配置再生

水、疏干水ꎮ ２０３０ 年ꎬ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１０.４７ 亿立方米之内ꎮ

其中:黄河干流水 ４.８３ 亿立方米、滹沱河水 ０.２７ 亿立方米、汾河干

流水 １.５８ 亿立方米、晋祠泉地表水 ０.３２ 亿立方米ꎬ地下水 １.５ 亿立

方米、非常规水源 １.９７ 亿立方米(在全市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１０.４７

亿立方米不变的前提下ꎬ各类型地表水用水量可根据河道丰枯情

况动态调整)ꎮ

(二)坚持以水定人定城ꎬ优化城镇空间格局

立足水资源承载能力ꎬ确定城市规模、人口总量、发展方向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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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格局ꎮ 锚定城镇开发边界管控目标ꎬ推动城镇格局向多中心

转型ꎬ强化太原核心辐射ꎮ 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ꎬ在全社会各环节

落实节水要求ꎬ抓好再生水设施建设与改造ꎬ深化城乡生活节水ꎬ

降低公共管网漏损率ꎬ推广节水技术和器具ꎬ推进农村饮水安全提

质增效ꎮ 在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蹚出一条水安全有效保障、水

资源高效利用、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展道路ꎮ

６.合理规划城市发展规模ꎮ 合理规划人口、城市和产业发展ꎬ

推动人口均衡发展、城乡集约高效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匹配ꎮ

推动城镇发展格局向多中心、组团式、网络化转变ꎮ 强化太原中心

城区辐射引领ꎬ提升服务与品质ꎮ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ꎬ管控城

镇建设用地和区域用水总量ꎬ引导形成集约紧凑的城镇空间格局ꎮ

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市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控制在 ７３５. ４２ 平方千米

以内ꎮ

７.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ꎮ 倡导绿色发展和低影响开发ꎬ将节

水要求落实到城市规划、建设、验收、管理各环节ꎬ落实城市节水各

项基础管理制度ꎮ 因地制宜推进海绵城市建设ꎬ提升城镇雨水资

源滞蓄和利用能力ꎮ 推进城镇节水改造ꎬ重点抓好污水处理及资

源化利用设施建设与改造ꎬ持续探索并完善“源—厂—网—河”统

筹运维管理ꎮ 推动再生水回供河道补水和工业企业生产用水ꎮ 保

障综改示范区、清徐经济开发区等园区内重点工业企业的再生水

供水ꎮ 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取水户和使用公共供水管网供水达

到规定用水规模的非居民用水单位ꎬ实行计划用水管理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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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.实施城乡生活深度节水ꎮ 以城乡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

为目标ꎬ全面巩固国家节水型城市成果ꎮ 优化公共供水管网改造

建设方案ꎬ持续推进老旧供水管网改造ꎬ完善供水管网检漏制度ꎬ

持续降低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ꎮ 公共机构率先推广使用节水新技

术、新工艺和新产品ꎬ全面使用节水型器具ꎬ新建公共建筑必须安

装节水器具ꎮ 在工业、农业、公共机构等领域推广“合同节水”管

理ꎬ鼓励第三方服务企业通过“节水贷”获得绿色金融支持ꎮ 锚定

农村饮水安全提质增效目标ꎬ扎实推进农村供水“３＋１”标准化建

设与管护工作ꎮ 小店区、迎泽区、清徐县、阳曲县、娄烦县、古交市

立足乡村地形、水源实际条件ꎬ因地制宜开展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

改造ꎬ提升工程运行效能ꎮ 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筹管理模式ꎬ

通过统一标准制定、资源整合调度、专业运维服务ꎬ破解分散管护

难题ꎬ持续巩固供水保障成果ꎬ切实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坚实防线ꎮ

２０２７ 年ꎬ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持续控制在 ９％以内ꎬ节水器具

普及率达到 ９７％以上ꎮ ２０３０ 年ꎬ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

８％以内ꎬ全市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大幅提高ꎮ

(三)坚持以水定地ꎬ促进水土资源协调

立足水资源承载能力ꎬ聚焦农田灌溉规模、高标准农田建设、

绿化节水和生态保护与修复ꎮ 通过优化农业结构推进适水种植ꎬ

严控地下水超采区范围内灌溉新增地下水ꎬ丘陵山区建“五小”水

利工程缓解工程性缺水ꎮ 协同灌区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ꎬ推广

智能节水灌溉提效ꎮ 统筹用水总量与动态分配ꎬ以水控地、以水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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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ꎬ实现农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可持续平衡ꎮ

９.合理发展农田灌溉规模ꎮ 优化调整农业生产结构ꎬ通过节

约用水扩大灌溉面积ꎮ 未完成黄河流域地下水超载地区治理和退

出任务的县(市、区)ꎬ控制灌溉新增地下水ꎮ 在古交市、阳曲县和

娄烦县等丘陵山区建设小水窖、小水池、小塘坝、小泵站、小水渠等

“五小”水利工程ꎬ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ꎬ提高(雨)水资源利用效

率ꎮ 到 ２０２７ 年底ꎬ全市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在每年 １.４ 亿立方米以

内ꎬ全市总灌溉面积达到 ６３.４ 万亩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市总灌溉面积

保持在 ６３.４ 万亩以上ꎮ

１０.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ꎮ 协同推进中小型灌区改造与高标

准农田建设ꎬ大力发展节水灌溉ꎬ推进灌区末级渠系配套和改造ꎬ

推广智能灌溉ꎬ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ꎮ 到 ２０２７ 年底ꎬ全市累计建

成高标准农田 ６１ 万亩ꎮ 到 ２０３０ 年底ꎬ全市力争累计建成高标准

农田 ６５ 万亩ꎬ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建成 ５ 万亩ꎮ

１１.推进绿化节水ꎮ 推动公园城市建设ꎬ统筹推进各类绿化措

施ꎬ宜林则林、宜草则草ꎬ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ꎬ合理利用水资源ꎬ科

学恢复林草植被ꎮ 加大再生水管网建设力度ꎬ新改扩建市政设施

配套建设再生水取水点ꎮ 再生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覆盖范围内的

城市绿化本着“因地制宜、科学使用”原则ꎬ在考虑植物品种耐盐

性基础上大力推广使用再生水ꎬ鼓励公园内景观水体使用再生水ꎮ

到 ２０２７ 年底ꎬ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１.９％ꎻ到 ２０３０ 年底ꎬ建成区

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２.２％ꎮ 科学选用节水耐旱型树种草种ꎬ合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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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ꎬ加强林草节水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和节水

林草科技产品推广应用ꎬ合理利用雨水等非常规水源ꎮ

１２.推动生态保护和修复ꎮ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ꎬ推

进以汾河、晋阳湖为重点的河湖生态保护修复ꎮ 加快推动母亲河

复苏行动ꎬ在 ２０２５ 年建成 １１ 条(段、个)省级幸福河湖ꎬ基本实现

每个县(市、区)建设 １ 条(段、个)幸福河湖的目标ꎮ 强化湿地资

源保护与修复ꎬ推进沿河湖生态廊道建设ꎬ提高岸带植被覆盖率ꎮ

各县(市、区)政府加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ꎬ按年度积极争取资

金并完成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ꎮ 全市地下水开采总量严格控

制在 １. ５ 亿立方米内 (其中太原供水集团 ７６０２ 万立方米ꎬ各县

(市、区)７３９０ 万立方米ꎬ水量分配根据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

围的改变ꎬ实行动态调整)ꎬ加大外调黄河水用量ꎬ促进全市地下

水采补平衡ꎮ 持续做好岩溶大泉保护工作ꎬ认真落实“晋泉十条”

复流措施ꎬ助力晋祠泉稳定复流ꎻ继续做好兰村泉域地下水压采及

保护工作ꎬ涵养地下水ꎬ力争 ２０３０ 年实现兰村泉初步出流ꎮ

(四)坚持以水定产ꎬ推进节水产业发展

强化水资源高效利用ꎬ聚焦多领域精准发力ꎮ 以节水产业创

新为牵引ꎬ培育节水龙头企业ꎬ推进水效领跑与设备更新ꎻ农业端

优化种植ꎬ推广节水技术ꎬ稳步提升灌溉水利用系数ꎻ工业与高耗

水服务业从严管控ꎬ推动节水改造与循环用水ꎮ 同时加大非常规

水配置ꎬ分县域推进再生水、矿井水利用ꎬ全方位筑牢节水用水

保障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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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３.推进节水产业技术创新ꎮ 培育建设技术水平高、带动能力

强的节水龙头企业ꎬ全方位做好节水工作ꎮ 鼓励节水先进的灌区、

企业、公共机构和用水产品参与国家水效领跑者遴选ꎮ 落实重点

领域用水设备更新和用水产品以旧换新等政策ꎮ

１４.推进农业节水增效ꎮ 推进适水种植ꎬ在稳定粮食产量和产

能的基础上ꎬ优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ꎬ选育推广耐旱农作物新品

种ꎬ加快发展有机旱作农业ꎮ 因地制宜推广节水技术ꎬ推广和使用

覆盖保墒、抗旱保水新材料、水肥一体化等技术ꎮ 大力推进节水灌

溉ꎬ加强以管灌、喷灌、微灌为主的高效节水工程建设ꎮ 开展农业

用水精细化管理ꎬ推进灌溉试验及成果转化ꎮ 推广节水型畜牧渔

业养殖方式ꎬ推进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ꎮ 到 ２０２７ 年ꎬ农田灌溉水

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０.５９ꎻ到 ２０３０ 年ꎬ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

提高到 ０.６ꎮ

１５.实施工业节水减排ꎮ 强化工业企业用水源头监管ꎬ以黄河

流域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实施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为抓手ꎬ加强

用水定额管理ꎬ推动全市年取水量在 １ 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业、服务

业和其他非居民用水单位开展水平衡测试和水效对标ꎮ 严格执行

高耗水工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和淘汰类高耗水产业目录ꎮ 推动现

有企业开展节水技术改造ꎬ鼓励各开发区及园区推进用水系统集

成优化ꎬ实现串联用水、分质用水、一水多用和梯级利用ꎮ

１６.严控高耗水服务业用水ꎮ 从严管控洗浴、洗车、高尔夫球

场、人工滑雪(冰)场等高耗水服务业用水ꎬ将年取水量在 ５０００ 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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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米以上的高耗水服务业用水单位全部纳入计划用水管理ꎮ 严格

取水许可审批ꎬ积极推广循环用水技术、设备与工艺ꎬ优先利用再

生水、雨水等非常规水源ꎮ

１７.推进非常规水利用ꎮ 将非常规水纳入区域水资源统一配

置ꎬ明确各县(市、区)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ꎬ加大非常规水利用ꎮ

工业生产、河湖湿地生态补水、造林绿化、景观环境用水、城市杂用

等应优先使用达标的再生水ꎮ 在城六区增加再生水取水点ꎬ加大

河湖湿地生态补水、景观环境用水和城市杂用用水中再生水比例ꎻ

在清徐县高标准完成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项目的基础上ꎬ持续推

进国家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建设ꎬ推动具备使用条件的工业企业

实现再生水应用尽用ꎬ确保清徐县再生水利用率稳定达到 ３５％以

上ꎻ在小店区、阳曲县引导加强农田灌溉利用再生水ꎻ在古交市推

动古交第一污水处理厂、第二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处理达标后ꎬ统筹

用于回供大川河生态补水及古交电厂循环冷却用水ꎬ年使用再生

水量达到 １７００ 万立方米ꎻ在娄烦县指导采矿企业科学制定水资源

保护和矿井水综合利用方案ꎬ推进建设矿井水配置利用工程ꎬ将煤

矿利用后多余的矿井水回收用于下游企业、农业灌溉、生态修复

等ꎮ 到 ２０２７ 年底ꎬ全市非常规水源利用量不低于 １.７２ 亿立方米

(含矿坑水)ꎬ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３０％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再生水利用率

力争达到 ３０％以上ꎮ

(五)优化水资源配置结构ꎬ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

聚焦供用水结构优化与现代水网建设双发力ꎬ持续提升水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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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保障能力ꎮ 一方面依托水网加大黄河水、汾河水等地表水利用

量ꎬ推动各县(市、区)分阶段退出地下水超载名单ꎬ构建科学用水

格局ꎮ 另一方面构建“一网集成ꎬ两横三纵”骨干水网ꎬ新建 ３ 座

地表水厂与传统水厂形成多源互补ꎬ同步推动全市防洪能力提升ꎬ

实现“一泓清水入黄河”ꎮ

１８.调整改善全市供用水结构ꎮ 加大黄河水等地表水用水量ꎬ

逐步关闭城市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公共供水能满足用水单位用水

需求的自备井ꎮ 利用出流的晋祠泉域地表水建设水源工程ꎬ补充

替代地下水水源 ３２００ 万立方米ꎮ 通过现代水网建设ꎬ进一步加大

黄河干流水、汾河干流水和滹沱河水利用量达到 ６.６８ 亿立方米ꎬ

强化水支撑ꎮ 推动有关县(市、区)２０２８ 年底前全部完成治理并退

出黄河流域地下水超载地区名单(其中ꎬ清徐县、古交市、阳曲县

在 ２０２６ 年 ６ 月底前编制完成自评估报告ꎬ２０２７ 年 ６ 月底前批复退

出ꎻ晋源区、尖草坪区、杏花岭区、万柏林区在 ２０２８ 年 １ 月底前编

制完成自评估报告ꎬ２０２８ 年底前批复退出)ꎮ 严格生态流量管控ꎬ

保障基本生态用水ꎮ 将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情况纳入考核ꎮ ２０３０

年ꎬ推动形成高效利用黄河水、有序取用地表水、保障河流生态水、

涵养保护地下水、鼓励使用非常规水的用水格局ꎮ

１９.加快现代水网体系建设ꎮ 依托省级水网供水主干线ꎬ加快

构建“一网集成ꎬ两横三纵”的市级供水骨干水网体系(开展太原

市东西山调水工程建设ꎬ打通汾河以外的左右两条纵向供水线路ꎬ

并与引黄南干线—滹沱河供水线、中部引黄与文峪河汾河连通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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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徐小店线的两条横向线路ꎬ实现万家寨引黄水、中部引黄水、汾

河地表水和滹沱河水互联互通)ꎮ 同时建设晋泉地表水厂ꎬ与传

统的呼延水厂、兰村水厂、三给水厂、枣沟水厂等水厂形成水源多

源互补的城市供水体系ꎬ通过跨区域连通互济机制增强区域供水

保障能力ꎮ 持续推进全市防洪能力提升工程ꎬ加快实施“一泓清

水入黄河”水利项目ꎬ进一步健全水库、河道及堤防、蓄滞洪区等

组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ꎬ有效增强防洪能力ꎮ

(六)深化改革创新ꎬ强化水资源协同监管ꎮ

以改革赋能水资源高效利用ꎮ 按照“先易后难、点面结合”的

原则ꎬ逐步构建统一、综合的水务管理体系ꎮ 通过深化农业水价改

革ꎬ落实精准补贴与节水奖励ꎻ落实水资源税改革ꎬ对高效用水企

业减税激发动力ꎻ推行阶梯水价与超定额累进加价倒逼用水单位

节水ꎮ 同时推进水权交易推广ꎬ以市场化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ꎮ

２０.用好改革成果ꎮ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ꎬ健全农业水价形

成机制ꎬ落实农业水价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ꎮ 严格落实水资

源税改革要求ꎬ对于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公布的用

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工业企业纳税人ꎬ依法依规减

征水资源税ꎬ激发用水单位的节水动力ꎮ 落实城镇居民阶梯水价

制度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制度ꎬ倒逼用水单位主

动采取节水措施ꎮ 在相关县(市、区)适时推广清徐县“四级水权”

经验做法ꎬ以水权改革撬动水资源高效集约利用ꎮ 鼓励缺水单位

通过用水权市场化交易获得用水权ꎬ对水资源超载地区ꎬ除生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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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等民生保障用水需求外ꎬ其他新增用水需求原则上通过用水权

交易解决ꎮ

三、工作要求

市直相关部门立足自身职能ꎬ强化资源要素统筹与政策支撑ꎬ

各县(市、区)政府切实扛起主体责任ꎬ扎实推进水资源管控目标

落地见效ꎮ 涉及重大事项ꎬ按规定及时向市政府报告ꎮ

本方案由市水务局负责解释ꎮ

附件:１.“四水四定”重点指标清单

２.“四水四定”行动方案任务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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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1

“
四
水
四
定

”
重
点
指
标
清
单

序
号

指
标

类
型

指
标

名
称

单
位

指
标

属
性

20
27

年
20

30
年

责
任

单
位

1

总
体
指
标

用
水

总
量

亿
立

方
米

约
束

性
9.

94
1
0.
47

市
水

务
局

2
地
下
水
用
水
量

亿
立
方
米

约
束
性

1.
5

1
.5

市
水
务
局

3
万
元
地
区
生
产
总
值
用
水
量
下
降
幅
度

%
约
束
性

3
7

市
水
务
局
、
市
农
业
农
村
局
、
市
城
乡
管
理
局

4
万
元
工
业
增
加
值
用
水
量
下
降
幅
度

%
约
束
性

2
5

市
水
务
局

5

以
水
定
人
定
城

城
镇
开
发
边
界

平
方
千
米

约
束
性

7
35
.4
2

7
35
.4
2

市
规
划
和
自
然
资
源
局

6
城
市
公
共
供
水
管
网
漏
损
率

%
约
束
性

9
8

市
城
乡
管
理
局

7
节

水
器

具
普

及
率

%
预

期
性

9
7

97
以

上
市

城
乡

管
理

局
、

市
水

务
局

、
市

机
关

事
务

局

8

以
水
定
地

农
业

灌
溉

面
积

万
亩

预
期

性
63

.4
63

.4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、

市
水

务
局

9
累
计
建
成
高
标
准
农
田
面
积

万
亩

预
期
性

6
1

6
5

市
农
业
农
村
局

1
0

建
成

区
绿

化
覆

盖
率

%
预

期
性

41
.9

42
.2

市
园

林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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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指
标

类
型

指
标

名
称

单
位

指
标

属
性

20
27

年
20

30
年

责
任

单
位

1
1

以
水
定
产

农
田

灌
溉

水
有

效
利

用
系

数
1

约
束

性
0.

59
0.

6
市

水
务

局
、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、
市

发
展

改
革

委

1
2

城
市

再
生

水
利

用
率

%
预

期
性

3
0

30
以

上
市

城
乡

管
理

局
、

市
水

务
局

1
3

非
常

规
水

源
利

用
量

亿
立

方
米

预
期

性
1.

72
1.

97
市

水
务

局
、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备
注
：
1.
任
务

排
名
第
一
的
单
位
为
牵
头
单
位

2.
万
元

地
区
生
产
总
值
用
水
量
下
降
幅
度
：
20
27

年
目
标
值
、
2
03
0
年
目
标
值
均
与

20
25

年
比
较
。

3.
万
元

工
业
增
加
值
用
水
量
下
降
幅
度
：
20
27

年
目
标
值
、
2
03
0
年
目
标
值
均
与

20
25

年
比
较

4.
指
标

目
标
值
待
山
西
省
“
十
五
五
”
规
划
明
确
后
再
适
当
进
行
调
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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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“
四
水
四
定
”
行
动
方
案
任
务
分
工

重
点

任
务

序
号

主
要

任
务

具
体

任
务

(
 
各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人
民

政
府

根
据

实
际

任
务

，
与

相
关

市
直

部
门

共
同

落
实

主
体

责
任

 
)

市
直

部
门

职
责

(一
)

强
化

水
资

源
刚

性
约

束
，

严
控

水
资

源
开

发
利

用
总 量

1
强

化
水

资
源

刚
性

约
束

1.
严

格
用

水
总

量
管

理
，

合
理

分
配

用
水

指
标

。
市

水
务

局
牵

头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参
与

2
严

格
规

划
水

资
源

论
证

2.
 制

定
工

业
、

农
业

、
畜

牧
业

、
林

草
业

、
交

通
运

输
、

旅
游

、
自

然
资

源
开

发
等

专
项

规
划

和
开

发
区

、
新

区
规

划
等

，
涉

及
水

资
源

开
发

利
用

的
，

进
行

规
划

水
资

源
论

证
。

3.
重

点
用

水
项

目
在

水
资

源
论

证
环

节
进

行
再

生
水

利
用

论
证

。
4.

未
经

论
证

或
经

论
证

不
符

合
水

资
源

强
制

性
约

束
控

制
指

标
的

，
规

划
审

批
机

关
不

得
批

准
该

规
划

。

市
审

批
服

务
管

理
局

牵
头

市
工

信
局

市
规

划
和

自
然

资
源

局
市

交
通

局
市

水
务

局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市

商
务

局
市

文
旅

局

参
与

3
强

化
取

用
水

监
管

5.
严

格
取

水
许

可
审

批
管

理
和

节
水

评
价

，
对

未
经

水
资

源
论

证
或

者
经

论
证

不
符

合
要

求
的

，
不

予
办

理
取

水
许

可
。

6.
对

取
水

许
可

实
施

动
态

管
理

，
强

化
建

设
项

目
水

资
源

论
证

管
理

，
各

级
审

批
部

门
对

取
用

水
总

量
已

达
到

或
超

过
控

制
指

标
的

地
区

，
暂

停
审

批
建

设
项

目
新

增
取

水
。

7.
在

水
资

源
超

载
地

区
,除

生
活

用
水

等
民

生
保

障
用

水
外

,暂
停

审
批

地
下

水
超

采
区

范
围

内
超

采
类

型
地

下
水

新
增

取
水

许
可

。

市
审

批
服

务
管

理
局

牵
头

8.
严

厉
打

击
违

法
取

水
行

为
。

9.
全

面
实

施
取

用
水

领
域

信
用

评
价

，
将

取
用

水
领

域
违

规
取

水
等

行
为

列
入

信
用

记
录

。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市
公

安
局

市
人

民
检

察
院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参
与

10
.完

善
生

态
环

境
损

害
赔

偿
与

行
政

执
法

衔
接

机
制

，
依

法
追

究
生

态
环

境
损

害
赔

偿
责

任
。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牵
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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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点

任
务

序
号

主
要

任
务

具
体

任
务

(
 
各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人
民

政
府

根
据

实
际

任
务

，
与

相
关

市
直

部
门

共
同

落
实

主
体

责
任

 
)

市
直

部
门

职
责

(一
)

强
化

水
资

源
刚

性
约

束
，

严
控

水
资

源
开

发
利

用
总 量

4
加

强
水

资
源

监
控

计
量

11
.加

强
取

用
水

计
量

设
施

监
管

,组
织

全
市

地
表

水
年

许
可

水
量

50
万

立
方

米
以

上
、

地
下

水
年

许
可

水
量

5
万

立
方

米
以

上
的

非
农

取
水

单
位

、
各

级
重

点
监

控
用

水
单

位
完

善
取

用
水

在
线

监
测

计
量

。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参
与

12
. 结

合
大

中
型

灌
区

建
设

与
节

水
配

套
改

造
、

小
型

农
田

水
利

设
施

建
设

，
完

善
灌

溉
用

水
计

量
设

施
，

提
高

农
业

灌
溉

用
水

定
额

管
理

和
科

学
计

量
水

平
。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5
加

强
取

用
水

用
途

管
制

13
.统

筹
协

调
生

活
、

生
态

和
生

产
用

水
，

合
理

配
置

黄
河

水
、

滹
沱

河
水

、
汾

河
流

域
本

地
地

表
水

、
地

下
水

和
非

常
规

水
。

优
质

水
源

优
先

保
障

城
乡

居
民

生
活

。
工

业
生

产
优

先
配

置
再

生
水

、
疏

干
水

。
市

水
务

局
牵

头

（
二

）
坚

持
以

水
定

人
定

城
，

优
化

城
镇

空
间

格 局

6
合

理
规

划
城

市
发

展
规

模

14
.合

理
划

定
城

镇
开

发
边

界
。

市
规

划
和

自
然

资
源

局
牵

头

15
.合

理
规

划
人

口
、

城
市

和
产

业
发

展
，

推
动

人
口

均
衡

发
展

、
城

乡
集

约
高

效
发

展
与

水
资

源
开

发
利

用
相

匹
配

。
市

发
展

改
革

委
牵

头

7
推

进
节

水
型

城
市

建
设

16
.倡

导
绿

色
发

展
和

低
影

响
开

发
，

将
节

水
要

求
落

实
到

城
市

规
划

、
建

设
、

验
收

、
管

理
各

环
节

，
落

实
城

市
节

水
各

项
基

础
管

理
制

度
。

17
. 因

地
制

宜
推

进
海

绵
城

市
建

设
，

提
升

城
镇

雨
水

资
源

滞
蓄

和
利

用
能

力
。

18
. 推

进
城

镇
节

水
改

造
，

重
点

抓
好

污
水

处
理

及
资

源
化

利
用

设
施

建
设

与
改

造
，

持
续

探
索

并
完

善
“

源
—

厂
—

网
—

河
”

统
筹

运
维

管
理

。
19

. 推
动

再
生

水
回

供
河

道
补

水
和

工
业

企
业

生
产

用
水

。
保

障
综

改
示

范
区

、
清

徐
经

济
开

发
区

等
园

区
内

重
点

工
业

企
业

的
再

生
水

供
水

。
20

.对
纳

入
取

水
许

可
管

理
的

取
水

户
和

使
用

公
共

供
水

管
网

供
水

达
到

规
定

用
水

规
模

的
非

居
民

用
水

户
，

实
行

计
划

用
水

管
理

。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市
审

批
服

务
管

理
局

市
住

建
局

参
与

— 17 —



重
点

任
务

序
号

主
要

任
务

具
体

任
务

(
 
各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人
民

政
府

根
据

实
际

任
务

，
与

相
关

市
直

部
门

共
同

落
实

主
体

责
任

 
)

市
直

部
门

职
责

（
二

）
坚

持
以

水
定

人
定

城
，

优
化

城
镇

空
间

格 局

8
实

施
城

乡
生

活
深

度
节

水

21
.以

城
乡

形
成

节
水

型
生

产
生

活
方

式
为

目
标

，
全

面
巩

固
国

家
节

水
型

城
市

成
果

。
22

.优
化

公
共

供
水

管
网

改
造

建
设

方
案

，
持

续
推

进
老

旧
供

水
管

网
改

造
。

23
.完

善
供

水
管

网
检

漏
制

度
，

持
续

降
低

公
共

供
水

管
网

漏
损

率
。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牵
头

24
.公

共
机

构
率

先
推

广
使

用
节

水
新

技
术

、
新

工
艺

和
新

产
品

，
全

面
使

用
节

水
型

器
具

，
新

建
公

共
建

筑
必

须
安

装
节

水
器

具
。

25
.在

工
业

、
农

业
、

公
共

机
构

等
领

域
推

广
“

合
同

节
水

”
管

理
。

26
.鼓

励
第

三
方

服
务

企
业

通
过

“
节

水
贷

”
获

得
绿

色
金

融
支

持
。

27
.加

快
推

进
农

村
供

水
“

3+
1”

标
准

化
建

设
和

管
护

,因
地

制
宜

推
进

小
型

工
程

规
范

化
，

推
行

农
村

供
水

县
域

统
管

。

市
机

关
事

务
局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市
教

育
局

市
工

信
局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市
市

场
监

管
局

市
审

批
服

务
管

理
局

参
与

（
三

）
坚
持

以
水

定
地

，
促

进
水

土
资

源
协 调

9
合

理
发

展
农

田
灌

溉
规

模

28
.优

化
调

整
农

业
生

产
结

构
，

推
进

适
水

种
植

，
通

过
节

约
用

水
扩

大
灌

溉
面

积
。

29
.未

完
成

黄
河

流
域

地
下

水
超

载
地

区
治

理
和

退
出

任
务

的
县

（
市

、
区

）
控

制
灌

溉
新

增
地

下
水

。
30

.在
古

交
市

、
阳

曲
县

和
娄

烦
县

等
丘

陵
山

区
建

设
小

水
窖

、
小

水
池

、
小

塘
坝

、
小

泵
站

、
小

水
渠

等
“

五
小

”
水

利
工

程
，

解
决

工
程

性
缺

水
问

题
，

提
高

(雨
)水

资
源

利
用

效
率

。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牵
头

市
水

务
局

参
与

10
推

进
高

标
准

农
田

建
设

31
.协

同
推

进
中

小
型

灌
区

改
造

与
高

标
准

农
田

建
设

。
32

.大
力

发
展

节
水

灌
溉

，
推

进
灌

区
末

级
渠

系
配

套
和

改
造

，
推

广
智

能
灌

溉
。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牵
头

市
水

务
局

参
与

11
推

进
绿

化
节

水

33
.推

动
公

园
城

市
建

设
，

统
筹

推
进

各
类

绿
化

措
施

，
宜

林
则

林
、

宜
草

则
草

，
因

地
制

宜
、

分
类

施
策

,
合

理
利

用
水

资
源

,科
学

恢
复

林
草

植
被

。
34

.科
学

选
用

节
水

耐
旱

型
树

种
草

种
,合

理
配

置
林

草
植

被
类

型
和

密
度

，
加

强
林

草
节

水
灌

溉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和

节
水

林
草

科
技

产
品

推
广

应
用

,合
理

利
用

雨
水

等
非

常
规

水
源

。

市
规

划
和

自
然

资
源

局
市

园
林

局
牵

头

35
.加

大
再

生
水

管
网

建
设

力
度

，
新

改
扩

建
市

政
设

施
配

套
建

设
再

生
水

取
水

点
。

36
.再

生
水

管
网

及
污

水
处

理
厂

覆
盖

范
围

内
的

城
市

绿
化

本
着

“
因

地
制

宜
、

科
学

使
用

”
原

则
，

在
考

虑
植

物
品

种
耐

盐
性

基
础

上
大

力
推

广
使

用
再

生
水

，
鼓

励
公

园
内

景
观

水
体

使
用

再
生

水
。

市
住

建
局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市
园

林
局

牵
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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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点

任
务

序
号

主
要

任
务

具
体

任
务

(
 
各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人
民

政
府

根
据

实
际

任
务

，
与

相
关

市
直

部
门

共
同

落
实

主
体

责
任

 
)

市
直

部
门

职
责

（
三

）
坚

持
以

水
定

地
，

促
进

水
土

资
源

协 调

12
推

动
生

态
保

护
和

修
复

37
. 坚

持
山

水
林

田
湖

草
沙

综
合

治
理

，
推

进
以

汾
河

、
晋

阳
湖

为
重

点
的

河
湖

生
态

保
护

修
复

。
38

. 加
快

推
动

母
亲

河
复

苏
行

动
。

39
. 强

化
湿

地
资

源
保

护
与

修
复

，
推

进
沿

河
湖

生
态

廊
道

建
设

，
提

高
岸

带
植

被
覆

盖
率

。
40

.各
县

（
市

、
区

）
政

府
加

强
地

下
水

超
采

综
合

治
理

，
20

26
年

开
展

清
徐

县
地

下
水

置
换

晋
祠

泉
保

护
治

理
工

程
、

晋
泉

地
表

水
厂

建
设

项
目

；
按

年
度

积
极

争
取

资
金

并
完

成
晋

祠
泉

复
流

配
套

水
利

工
程

、
晋

祠
泉

域
生

态
补

水
工

程
、

尖
草

坪
区

水
源

置
换

工
程

、
小

店
区

地
下

水
超

采
综

合
治

理
等

工
程

项
目

。
41

.严
格

地
下

水
开

采
总

量
控

制
，

加
大

外
调

黄
河

水
用

量
，

促
进

全
市

地
下

水
采

补
平

衡
。

42
.持

续
做

好
岩

溶
大

泉
保

护
工

作
，

认
真

落
实

“
晋

泉
十

条
”

复
流

措
施

，
助

力
晋

祠
泉

稳
定

复
流

。
43

.继
续

做
好

兰
村

泉
域

地
下

水
压

采
及

保
护

工
作

，
涵

养
地

下
水

，
力

争
20

30
年

实
现

兰
村

泉
初

步
出

流
。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市
财

政
局

市
规

划
和

自
然

资
源

局
市

生
态

环
境

局
市

城
乡

管
理

局
市

园
林

局

参
与

（
四

）
坚

持
以

水
定

产
，

推
进

节
水

产
业

发 展

13
推

进
节

水
产

业
技

术
创

新

44
.培

育
建

设
技

术
水

平
高

、
带

动
能

力
强

的
节

水
龙

头
企

业
。

45
.鼓

励
节

水
先

进
的

灌
区

、
企

业
、

公
共

机
构

和
用

水
产

品
参

与
国

家
水

效
领

跑
者

遴
选

。
46

.落
实

重
点

领
域

用
水

设
备

更
新

和
用

水
产

品
以

旧
换

新
等

政
策

。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市
机

关
事

务
局

市
工

信
局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市
能

源
局

参
与

14
推

进
农

业
节

水
增

效

47
.推

进
适

水
种

植
，

在
稳

定
粮

食
产

量
和

产
能

的
基

础
上

，
优

化
调

整
农

业
种

植
结

构
，

选
育

推
广

耐
旱

农
作

物
新

品
种

，
加

快
发

展
有

机
旱

作
农

业
。

48
.因

地
制

宜
推

广
节

水
技

术
，

推
广

和
使

用
覆

盖
保

墒
、

抗
旱

保
水

新
材

料
、

水
肥

一
体

化
等

技
术

。
49

.大
力

推
进

节
水

灌
溉

，
加

强
以

管
灌

、
喷

灌
、

微
灌

为
主

的
高

效
节

水
工

程
建

设
。

50
.开

展
农

业
用

水
精

细
化

管
理

，
推

进
灌

溉
试

验
及

成
果

转
化

。
51

.推
广

节
水

型
畜

牧
渔

业
养

殖
方

式
，

推
进

养
殖

尾
水

资
源

化
利

用
。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牵
头

市
水

务
局

参
与

15
实

施
工

业
节

水
减

排
52

.严
格

执
行

高
耗

水
工

业
产

业
准

入
负

面
清

单
和

淘
汰

类
高

耗
水

产
业

目
录

。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牵
头

市
工

信
局

市
水

务
局

市
能

源
局

参
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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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点

任
务

序
号

主
要

任
务

具
体

任
务

(
 
各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人
民

政
府

根
据

实
际

任
务

，
与

相
关

市
直

部
门

共
同

落
实

主
体

责
任

 
)

市
直

部
门

职
责

（
四

）
坚

持
以

水
定

产
，

推
进

节
水

产
业

发 展

15
实

施
工

业
节

水
减

排

53
.加

强
用

水
定

额
管

理
，

推
动

全
市

年
取

水
量

在
1万

立
方

米
以

上
的

工
业

、
服

务
业

和
其

他
非

居
民

用
水

单
位

开
展

水
平

衡
测

试
和

水
效

对
标

。
54

.推
动

现
有

企
业

开
展

节
水

技
术

改
造

。
55

.鼓
励

各
开

发
区

及
园

区
推

进
用

水
系

统
集

成
优

化
，

实
现

串
联

用
水

、
分

质
用

水
、

一
水

多
用

和
梯

级
利

用
。

市
工

信
局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市
能

源
局

参
与

16
严

控
高

耗
水

服
务

业
用

水

56
.从

严
管

控
洗

浴
、

洗
车

、
高

尔
夫

球
场

、
人

工
滑

雪
（

冰
）

场
等

高
耗

水
服

务
业

用
水

，
将

年
取

水
量

在
50

00
立

方
米

以
上

的
高

耗
水

服
务

业
用

水
单

位
全

部
纳

入
计

划
用

水
管

理
。

57
.积

极
推

广
循

环
用

水
技

术
、

设
备

与
工

艺
，

优
先

利
用

再
生

水
、

雨
水

等
非

常
规

水
源

。

市
水

务
局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牵
头

58
.严

格
取

水
许

可
审

批
。

市
审

批
服

务
管

理
局

牵
头

17
推

进
非

常
规

水
利

用

59
.将

非
常

规
水

纳
入

区
域

水
资

源
统

一
配

置
，

明
确

各
县

(市
、

区
)非

常
规

水
最

低
利

用
量

，
加

大
非

常
规

水
利

用
。

60
.工

业
生

产
、

河
湖

湿
地

生
态

补
水

、
造

林
绿

化
、

景
观

环
境

用
水

、
城

市
杂

用
等

应
优

先
使

用
达

标
的

再
生

水
。

61
.在

城
六

区
增

加
再

生
水

取
水

点
，

加
大

河
湖

湿
地

生
态

补
水

、
景

观
环

境
用

水
和

城
市

杂
用

用
水

中
再

生
水

比
例

。
62

.在
清

徐
县

高
标

准
完

成
再

生
水

利
用

配
置

试
点

项
目

的
基

础
上

，
持

续
推

进
国

家
再

生
水

利
用

重
点

城
市

建
设

，
推

动
具

备
使

用
条

件
的

工
业

企
业

实
现

再
生

水
应

用
尽

用
。

63
.在

小
店

区
、

阳
曲

县
引

导
加

强
农

田
灌

溉
利

用
再

生
水

。
64

.在
古

交
市

推
动

古
交

第
一

污
水

处
理

厂
、

第
二

污
水

处
理

厂
再

生
水

处
理

达
标

后
，

统
筹

用
于

回
供

大
川

河
生

态
补

水
及

古
交

电
厂

循
环

冷
却

用
水

，
年

使
用

再
生

水
量

达
到

17
00

万
立

方
米

。

市
水

务
局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牵
头

65
.在

娄
烦

县
指

导
采

矿
企

业
科

学
制

定
水

资
源

保
护

和
矿

井
水

综
合

利
用

方
案

，
推

进
建

设
矿

井
水

配
置

利
用

工
程

，
将

煤
矿

利
用

后
多

余
的

矿
井

水
回

收
用

于
下

游
企

业
、

农
业

灌
溉

、
生

态
修

复
等

。
市

水
务

局
市

能
源

局
牵

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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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点

任
务

序
号

主
要

任
务

具
体

任
务

(
 
各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人
民

政
府

根
据

实
际

任
务

，
与

相
关

市
直

部
门

共
同

落
实

主
体

责
任

 
)

市
直

部
门

职
责

（
五

）
优

化
水

资
源

配
置

，
提

升
水

安
全

保
障

能 力

18
调

整
改

善
全

市
供

用
水

结
构

66
.加

大
黄

河
水

等
地

表
水

用
水

量
，

逐
步

关
闭

城
市

供
水

管
网

覆
盖

范
围

内
公

共
供

水
能

满
足

用
水

户
用

水
需

求
的

自
备

井
。

67
.利

用
出

流
的

晋
祠

泉
域

地
表

水
建

设
水

源
工

程
，

补
充

替
代

地
下

水
水

源
32

00
万

立
方

米
。

通
过

现
代

水
网

建
设

，
进

一
步

加
大

黄
河

干
流

水
、

汾
河

干
流

水
和

滹
沱

河
水

利
用

量
达

到
6.

68
亿

立
方

米
，

强
化

水
支

撑
。

68
.将

非
常

规
水

源
配

置
利

用
情

况
纳

入
考

核
。

69
.2

03
0年

，
推

动
形

成
高

效
利

用
黄

河
水

、
有

序
取

用
地

表
水

、
保

障
河

流
生

态
水

、
涵

养
保

护
地

下
水

、
鼓

励
使

用
非

常
规

水
的

用
水

格
局

。

市
城

乡
管

理
局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70
.推

动
有

关
县

（
市

、
区

）
20

28
年

年
底

前
全

部
完

成
治

理
并

退
出

黄
河

流
域

地
下

水
超

载
地

区
名

单
。

71
.严

格
生

态
流

量
管

控
，

保
障

基
本

生
态

用
水

。
市

水
务

局
牵

头

19
加

快
现

代
水

网
体

系
建

设

72
.依

托
省

级
水

网
供

水
主

干
线

，
加

快
构

建
“

一
网

集
成

，
两

横
三

纵
”

的
市

级
供

水
骨

干
水

网
体

系
。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市
规

划
和

自
然

资
源

局
市

城
乡

管
理

局
市

交
通

局
市

审
批

服
务

管
理

局

参
与

73
. 同

时
建

设
晋

泉
地

表
水

厂
，

与
传

统
的

呼
延

水
厂

、
兰

村
水

厂
、

枣
沟

水
厂

等
水

厂
形

成
水

源
多

源
互

补
的

城
市

供
水

体
系

，
通

过
跨

区
域

连
通

互
济

机
制

增
强

区
域

供
水

保
障

能
力

。
市

城
乡

管
理

局
牵

头

74
.持

续
推

进
全

市
防

洪
能

力
提

升
工

程
，

加
快

实
施

“
一

泓
清

水
入

黄
河

”
水

利
项

目
，

进
一

步
健

全
水

库
、

河
道

及
堤

防
、

蓄
滞

洪
区

等
组

成
的

流
域

防
洪

工
程

体
系

，
有

效
增

强
防

洪
能

力
。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— 21 —



重
点

任
务

序
号

主
要

任
务

具
体

任
务

(
 
各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人
民

政
府

根
据

实
际

任
务

，
与

相
关

市
直

部
门

共
同

落
实

主
体

责
任

 
)

市
直

部
门

职
责

（
六

）
深

化
改

革
创

新
，

强
化

水
资

源
协

同
监

管

20
用

好
改

革
成

果

75
.深

化
农

业
水

价
综

合
改

革
，

健
全

农
业

水
价

形
成

机
制

。
76

.严
格

落
实

水
资

源
税

改
革

要
求

，
对

于
省

级
水

行
政

主
管

部
门

会
同

有
关

部
门

公
布

的
用

水
效

率
达

到
国

家
用

水
定

额
先

进
值

的
工

业
企

业
纳

税
人

，
依

法
依

规
减

征
水

资
源

税
，

激
发

用
水

户
的

节
水

动
力

。
77

.落
实

城
镇

居
民

阶
梯

水
价

制
度

和
非

居
民

用
水

超
定

额
（

计
划

）
累

进
加

价
制

度
，

倒
逼

用
水

户
主

动
采

取
节

水
措

施
。

78
.在

相
关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适
时

推
广

清
徐

县
“

四
级

水
权

”
经

验
做

法
，

以
水

权
改

革
撬

动
水

资
源

高
效

集
约

利
用

。
79

.鼓
励

缺
水

户
通

过
用

水
权

市
场

化
交

易
获

得
用

水
权

，
对

水
资

源
超

载
地

区
，

除
生

活
用

水
等

民
生

保
障

用
水

需
求

外
，

其
他

新
增

用
水

需
求

原
则

上
通

过
用

水
权

交
易

解
决

。

市
水

务
局

牵
头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市
税

务
局

参
与

80
.落

实
农

业
水

价
精

准
补

贴
和

节
水

奖
励

机
制

。
市

财
政

局
牵

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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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抄送:市委各部门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ꎬ市政协办公室ꎬ市法院ꎬ市检

察院ꎬ市工、青、妇ꎮ
各民主党派太原市委ꎮ

　 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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